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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自
1 985年5月 1 日起开始实施，由

于经济发展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进一步规范会计行为， 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
1 993年、

1 999年全国人大两次对 《会计法》 进行了修订，

1 999年修订后的《会计法》自2000年7月 1 日起执行至今。
1 985年颁布实施的《会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应当经

过主管单位同意， 不得任意调动或者撤换。
1 993年修订后的

《会计法》继续延用了这一条款。由于形势的发展，
1 999年再

次修订的《会计法》不再有这一条款，而是规定“国有的和国

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设置总

会计师。总会计师的任职资格、任免程序、职责权限由国务院

规定。”

尽管如此， 在各地方的会计管理办法中依然有对其他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规

定。比如，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改的《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第八条规

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免（含聘用、解聘，下同）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02年
1 1 月29日 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办法》第

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应 当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其

他会计人员的变动， 应当征求本单位总会计师或者会计机构

负责人的意见。

从以上的法规规定里面我们看到了对国有单位会计人员

的要求和呵护， 当 然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在会计岗

位上的作用，这一点在“会计委派制”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目

前会计委派制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一种财

产所有者向其所属企事业单位统一委派会计人员， 并对他们

的任免、调遗、考核、奖惩、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进行统一管理的

一种会计人员管理制度。这使财会人员更加独立于所服务的

单位，制度执行会更加到位，更加客观公正，减少了财会人员

“稍不听话”便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从而更有效地

保护了财会人员。

以上说的都是国有单位会计人员 ， 那么对非公经济组织

的财会人员又应该怎样呢？据财政部截止到 1 993年底的统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为

550多万人，其他各类经济组织的会计人员为650多万人，约占

总人数的54%。而在今天， 由于国有资本逐渐淡出竞争性行

业，国有企业的数量日渐减少， 行政事业单位的机构人员精

简，会有越来越多的财会人员就职于非公经济组织。《会计

法》是为全体会计人员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不管是国有经

济单位还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会计人员， 都应依法尽应尽的

义务，同样，也就应当依法享有同等的权利。《会计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

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

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

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 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

但是，即使构成了犯罪，又能有几个单位负责人会因为对财会

人员给予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而被追

究刑事责任呢？非公经济组织由于产权和经营权都是老板一

手抓 ，他（她）是单位第一人，对他（她）违反《会计法》的行为

“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更是无从

谈起。“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

务、级别”也根本不会有结果，因为老板们不会自 己掌自己的

嘴，别人也掌不到他（她）的嘴。

笔者曾看到一篇与《会计法》有关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会

计主管人员 ，但新厂长上任，为了建立自 己的铁杆班子，决定

让他去新组建的办事处任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作者知

道是新来的厂长对他不放心，就在这去留之际 ，他想到了《会

计法》第23条（第二次修订前），心里便有了底气。于是向主管

单位汇报，又据此和厂长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这

个故事当然令人欣喜，但还有许多事是令人沮丧的。我就听到

一个朋友讲了他这样一段经历：他就职于一家私营企业 ，是两

年前老板从人才市场上把他请过来的。两年里，他勤勤恳恳地

工作，使公司以前混乱的财务工作局面得以扭转并很快规范

起来。朋友在两年里为公司做出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

在一些事情上，特别是税收和银行贷款方面和老板还是有冲

突的 ，比如老板总想少交点税，甚至想以伪造的报表多贷点款

的事，但朋友在这方面总是不能让老板满意。去年公司引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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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股东，新股东推荐了一位新的主管会计，老板没多考虑

便让朋友辞职回了家。朋友尽管心里有怨气，但却无处申诉。

现实就是这样，像他这样的情况也绝不是少数。

今年是《会计法》颁布实施20周年，各地财政部门为了推

进会计工作，都在进一步宣传贯彻《会计法》，迅速掀起学习

《会计法》的新高潮。各级领导都在要求对广大财会人员继续

深入开展以“守法规、讲诚信、比贡献”为主题的职业道德教

育，树立队伍诚信形象。面对此时此景我也不由地想，在要求

我们遵法守法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广大财会人员 ，特别是非

公经济单位的广大财会人员更多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呢？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

河北保定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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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会计信息的

真实是构建信用体系重要的一环。在真实会计信息的构建过

程中， 道德伦理因素愈益重要。会计信息世界由虚而实的转

化，固然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但若不加强会计人的道

德建设，单靠制度建设实恐独木难支。

实现会计人职业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应取道于会计人

的尽快开悟，经由教化培养会计人高贵的情感和美的心性，启

发会计人产生坚定的道德信念和追求， 使会计人达到一种真

善美统一和谐的人格境界。如何教化才能使会计人开悟呢？社

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是社会性动物 ，人对社会影响的反应

分为依从、认同和内化，内化是将准则和信念内化，是对社会

影响最持久、最根深蒂固的反应。开悟其实就是指将高水准的

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信念和追求。

那么， 高水准的道德规范如何顺利内化为会计人的道德

信念和追求？别林斯基曾说：“美和道德是亲姐妹。”鲁迅先生

也说：“美可以辅翼道德。”美由心生 ，美是心灵的感受和领

悟。如果我们的心灵能与美产生强烈的共鸣，进入一种美的境

界，那么我们就能自觉荡涤各种物质欲望的诱惑，摆脱患得患

失的狭隘心理。没有想象便没有审美，我们需要想象美的事物

来作为现代会计伦理的象征， 引起会计人心灵的特别感受和

强烈的美的震撼，激发会计人美的情怀，并以这种美的情怀来

辅翼会计人伦理道德的完善。

荷花 ，一名芙蕖花，又名莲花，水芙蓉，其恬淡、清净、高洁

的风韵千百年来为国人所喜爱，历代文人墨客也多有吟咏。宋

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其中家喻户晓的名篇，他在此文中将

荷花比作“君子花”。周敦颐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

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

出 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之君子者也。”

《爱莲说》是一篇歌咏荷花的美文，读后不仅给人一种美

的享受，还能让人对其寓意深思，净化心灵。文中传诵最广的

名句是“出淤泥而不染”
，塑造了莲高洁的君子形象。

在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数字游戏充

斥市场，舞弊之风甚嚣尘上。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正是净化和

开启现代会计人真善美心灵的美的使者。今天的会计人应崇

尚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清高持重的立身处世

的原则 ，在信用缺失的现代社会洁身自好；我们应崇尚荷梗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磊落正直的气节，在物欲压倒精神追求的

尘世中保持廉洁无私的道德情操； 我们应崇尚莲藕自净的精

神，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以抵御物质世界的诱惑；我们应

崇尚菏香的清香淡雅所蕴涵的淡泊心境，以会计人的诚实、高

洁、公正来影响和带动社会的其他群体。

蒲鲁东曾提出把会计当成解决社会、经济和正义问题的

最重要手段，杨时展先生也曾说：“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

计乃治。”在会计秩序紊乱的今天，现代会计人如何严于律己 ，

改善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 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信用体

系的建设贡献应尽之力？天降大任于现代会计人，重建信用文

化，会计人人人有责，现代会计人惟做现代君子尔。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价

值观念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周敦颐作为宋理学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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